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吳姍錞 

訴訟代理人  楊曉菁律師

被      告  國軍左營總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恭誠 

被      告  鄭佳榮 

           張珮雯 

           葉邦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嘉裕律師

           劉興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

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另應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

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百分之六十三，被告國

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原告

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前段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如以新

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

○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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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7年任職於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被告醫

院）擔任主計室會計助理員，負責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

所得業務，然原告自112年7月1日起調職擔任醫療基金部分

之出納，負責院內門診住院收入及出帳每日結帳日報之業

務。詎料調職後，部門主管即被告丁○○未給予原告員工訓

練，且明知原告僅能自己摸索，又需於每日中午前完成前日

之報表，經常加班至凌晨，卻不同意原告加班之申請，致原

告無法如實領取加班費，甚且丁○○會以主管身份召開檢討

會議，由被告張佩雯、被告丙○○及其他部門同仁等人集體

對原告檢討，要求原告反省、寫檢討報告，刁難、指責原

告，並強要原告道歉，工作環境不佳。此外，丁○○亦因原

告罹病開刀請假乙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並迫使原告離

職，部門同仁被告甲○○、丙○○亦於部門群組內對原告進

行群體網路霸凌，致原告心理嚴重受創。

㈡而被告醫院對前述工時過長、霸凌狀況等不合理職場環境，

並無防止程序，且各負責人知悉原告之困境均未主動處理，

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第7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2項第3、4款之規定，且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原告

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醫院依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規定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9月16日送達被

告醫院。原告於被告醫院間勞雇關係業經原告於112年9月16

日終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資遣費新臺幣（下同）89,3

49元，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請求發予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

書。此外，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如附表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欄

所示之加班，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39,772元。

㈢另丁○○、甲○○、丙○○製造敵意工作環境，對原告為職

場霸凌之不法侵權行為，違反勞工健康之職場環境，侵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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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身心健康、名譽、隱私等權利，原告依民法第185、 18

4、195條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840元及慰撫金2

000,000元，而被告醫院為其等之雇主，且被告醫院主管人

事之人官、政戰主管均知悉前揭經過並未處理，爰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與其他被告連

帶賠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醫院應給付原告129,121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暨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壹份；⒉被告應連帶給

付原告2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醫院以：

 ⒈原告接任調職後之基金出納職務前，其前手即被告丙○○即

已擬定業務交接業務及教導日程表教導原告，惟原告接任後

業務頻頻出錯，均須其他同事協助處理，而其先前擔任此一

職務之同仁均無此種情形，顯然原告無心於該職。且原告於

112年年8月15日旋即以開刀手術為由請假4周，並於同年月2

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

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

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

工作群組。原告既然係因其個人身體因素及生涯規劃而終止

勞動契約，非由被告醫院終止，自無從請求資遣費及開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另原告於109年9月1日曾代理被告丙○○當時負責之基金出

納業務1個月，理應對該業務熟悉，且當時原告同時辦理二

項業務，亦未見有加班之情形。又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第33

條第6項規定，「預期或臨時加班」均須於線上人資系統填

具「申請加班」並呈奉單位主管核定，始得加班。惟原告並

未依前揭規定「申請加班」並經主管核定，所為加班與規定

未符。且原告所提事證，僅能證明原告人於醫院，不足以證

明原告加班之事實，自無從請求加班費。又被告丁○○、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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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並無霸凌侵害原告權益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醫

院連帶賠償醫療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丁○○以：

　被告丁○○有責成丙○○擔任指導員一對一教導原告，並無

原告所稱漠不關心之情形。且原告自112年7月1日擔任醫療

事業基金出納業務至112年9月18日離職止，從未依規定提出

加班申請，卻於離職後污衊未給予加班費，原告之主張均屬

不實。另原告係自行表示有離職意願，並無人迫使原告離

職，丁○○亦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丙○○以：

　被告丙○○就原告調職後之職務，已有詳細解說並實際作業

讓原告學習，並無原告所指讓原告自己摸索之情形，更無於

群組內霸凌原告之行為，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甲○○以：

　被告甲○○於群組內之言論均係單純分享，並無針對原告之

意思，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官會同兩造整理爭點，結果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本院採為判決之基礎）：

 ⒈原告自107年12月3日起任職於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助理會

計員，原負責軍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自112

年7月1日起變更工作內容為附設民眾診療處醫療基金部分之

出納，每月薪資為37,315元。

 ⒉原告經被告醫院醫師診斷「尿失禁合併陰道脫垂及子宮頸發

炎」，並於112年8月15日住院，翌日接受陰道修補手術，於

同年8月22日離院，醫囑註明宜休養4週。又於112年8月23日

經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診斷「雙側乳房腫

瘤」，另於同年8月30日診斷「臀部腫瘤」，於同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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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開刀切除，9月8日出院。

 ⒊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葉邦勳為

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

論。

 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於112年9月27日至被告醫院勞動檢查，結

果如原證十四所示。

 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

症」、「適應性失眠症」，並因上開疾病支出醫療費用1,84

0元。

 ⒍原告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

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

 ⒎原告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

○、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是否為提出離職或

僅為討論，兩造有爭執）。

 ⒏如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且得請領加班費，其得

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另如原告得請求資遣

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

 ㈡爭執事項：

 ⒈加班費部分：

 ⑴原告有無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

 ⑵如有，該等加班是否因未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經主管核准而

不得請求加班費？

 ⒉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⑴原告係自行離職或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

 ⑵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何？

 ⒊損害賠償部分：

 ⑴被告丁○○、甲○○、葉邦勳有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

原告請求其等與被告醫院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⑵原告如不爭執事項⒌所示之病症與前開職場霸凌有無關聯？

 ⑶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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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加班費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

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

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雖

主張有於原證四所示之時間加班，並提出原證四所示之照片

及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41至297頁），惟經比對

後；

⑴112年7月部分：

　其中如附表7月3日部分未見原告提出之事證；7月5日部分原

告提出之發票無法證明為加班起始點，僅有翌日2時16分照

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

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2時47分結束加班；7月9日部

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4

時26分結束加班；7月1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第一段加班

結束時間，僅能以打卡下班時間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

另無證據證明第二段加班時間至翌日3時，亦無法以發票認

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0時12分；7月11日

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

班，亦不能以發票認定加班起始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

時32分開始加班；7月12日第二段加班部分無法認定加班起

始時間，無從計算加班時數；7月13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

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至19時34分，第二段

加班亦無起始時間之證明，且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1

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

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加班起訖時間；7月15日部分僅有一

張加班時間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7日部分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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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無法證明加班結束時間，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8日

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起始時間；7月20日部分無法

以發票時間認定；7月2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

定是否有加班至18時44分僅能以打卡記錄認定；7月25日部

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

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無法計算加班時數；7月26日部分

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31日部分打卡時間與照片時間

相近，可認定有持續加班。

⑵112年8月部分：

　8月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

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接續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20

分開始加班，且加班結束時間依照片顯示時間僅能認定至25

時51分；8月2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僅能認定下班後加

班至20時1分，其後加班部分無法認定起始時間，無法計算

時數；8月3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8月5日部分無法

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無法計算加班時數；8/6日部分

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亦無證據證明加班結束時

間；8月8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證明有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

21時27分開始加班；8月9日對話紀錄無法佐證加班起訖時

間；8月10日部分發票無法認定有加班；8月11日部分有打下

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

分即加班，僅能以打卡紀錄計算加班時數；8月12日部分無

法以發票計算加班時數，僅能以照片時間認定；8月13日、1

4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堪認原告實際之加班時間

及時數即如附表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及加班小時數欄位所

載，而被告對於原告計算之每小時加班費數額並不爭執，爰

依原告計算之數額認定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得請求之加班

費欄所示，合計為16,994元。

⑶至於原告雖另聲請命被告提出原告電腦之瀏覽器紀錄，欲佐

證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實際加班之情形，而被告則未

能提出該等資料，惟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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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證稱：原告提出加班費之請求後，資訊室有扣他的電腦

查閱瀏覽紀錄，可是瀏覽紀錄看不出來有沒有加班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359至360頁），且本院審酌單就瀏覽器之瀏覽紀

錄，確實難以判斷原告實際操作電腦之情形，亦無法判斷有

無實際加班之情事，自不能以被告未提出此項電磁紀錄，即

推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亦不

影響本院前開對原告加班時數之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加班需經主管核准，原告

並未經主管核准加班，應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被告

醫院工作規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然證人即

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當時負責的

業務流程，就是醫院每天有病人看診，產生帳務報表，隔天

早上需要將出入帳做成日報表，做完後需要陳核經過我、主

任再給院長，規定是中午前院長要核批完。原告調任前工作

能力及態度均無問題，7月1日後與原告原先之業務相比，工

作量明顯增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4、358、361頁），堪

認原告當時負責之業務確有製作並陳核日報表之時限，於原

告對於業務尚無法上手，業務量亦較先前明顯增加之情形

下，自有加班趕製之必要。而依被告提出之主計室會議紀錄

（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即被告丁○

○於明知原告經常需加班趕製日報表之情形下，不僅未告知

其得申請加班費，反而重申加班應經過主管核准之規定，不

啻告知原告不得申請加班費，如被告醫院一方面不允許原告

申請加班，一方面又要求原告需於時限內提出日報表，實屬

強人所難，自不能徒以原告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

論原告加班未獲主管同意，即不得請領加班費，否則將造成

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

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

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

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

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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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

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

㈡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原告

加班費之情事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工法令情節而

有損害原告權益之虞，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復已於112年9月15日以

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

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確

已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兩造間勞動契約

關係應於斯時即已合法終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於並於112年8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

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

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

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應係自行離職

云云。惟原告雖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

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為兩造所

不爭執，然依該對話內容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37

頁），被告醫院之離職程序，尚須提出經親筆簽名之離職報

告，且須經簽核程序，而本件原告於為前開對話後，始終未

提出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亦未經完備簽核程序，自難認已

向被告醫院為自行離職之意思表示，應不生自行離職之效

力，原告與被告醫院間之勞動契約，自不因而終止，被告此

部分辯解，並不足採，亦不影響原告前述依勞基法第第14條

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⒊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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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為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分別明定。本件

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合法有

據，業如前述，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而兩造對於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

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並不爭執，堪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

遣費89,349元，應屬有據。

⒋又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

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依

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

之一離職。本件原告既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

求原投保單位即被告醫院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屬有

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所謂職場霸凌，係指員工於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同仁

間或主管及部屬間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持續

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

者感到受挫、畏懼、羞辱、孤立及受創，進而折損其自信並

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認定職場霸凌，應就個案審酌行為人

之行為態樣、內容、次數、頻率、目的、動機等具體情況，

及考量是否為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並綜合判斷有無逾越社

會通念所容許之範圍，以資認定。

⒉查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丙○○

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

論（見本院卷一第59至7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綜合被

告丁○○於工作群組內之對話，可見丁○○刻意針對原告表

示不離職之訊息，以「這樣算戲弄長官嗎」等語回應，並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諷原告「說鬼話」，且將可私下告知原告之請假所附診斷證

明塗改乙事，刻意於群組提出，並暗諷原告「可以請人事部

門核准你的假」等語，另就原告向人事官詢問其他同仁請留

職停薪之情形，刻意暗諷原告「我會當面祈禱祝福他可以請

一輩子的假喔」等語，甚至於原告被迫於群組詳述自己病情

及向人事官詢問之過程後，進而以「我還在納悶是誰，原來

是人官跟你說的，我現在去找他算帳」等語回應，更進而去

質問人事官，致使人事官對原告抱怨及誤解，有原告與人事

官間之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另就原告是否

離職乙事，被告丁○○未經取得原告之同意，即擅自聯繫原

告之先生要求聯絡說明，亦造成原告先生之困擾，有原告提

出與其先生之對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7頁），堪認丁

○○確有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孤立、嘲諷

或侮辱原告之行為，應符合前述職場霸凌之要件。

⒊而就被告甲○○、丙○○部分，依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雖可

見甲○○有張貼積壓公文及曠職遭免職之新聞，丙○○則有

回應沒想到有這麼多「自私」的人等語，另甲○○張貼情緒

對身體的影響翻拍照片，丙○○則另有於原告說明其病況及

請假情形後，對原告之請假表示不滿，甲○○則要丙○○不

要說了，免得被說霸凌，另丙○○有將工作群組圖片改為馬

賽克之人像，甲○○則將群組名稱改為左營群魔亂舞團等情

形。然張貼新聞部分與原告之情形並不相同，難以確認是否

確有影射原告之意思；張貼情形對身體的影響照片部分，列

舉之病症甚多，亦無刻意指涉原告之情形；而對原告請假表

示不滿部分，因原告確實有請長假之情形，且業務亦需由丙

○○分擔，縱令其表達不滿，亦難謂有何違反社會常情，而

有刻意霸凌原告之情事；改變群組圖片及名稱部分，則亦無

法確認是否暗指原告。且其餘原告指訴部分，亦無法界定是

否有暗指原告，尚難認甲○○、丙○○之行為，已達藉由不

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冒犯、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構

成職場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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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原告另指稱丁○○召開檢討會議，連同其他同事公審原告要

原告道歉部分，依被告提出之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見本院卷

一第345至355頁），其內容尚難認定有刻意針對原告之情

形，亦未達刻意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

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認定屬職場霸凌之行為。至於原告所

指主計室其他同仁遭霸凌之情形，雖據證人即被告醫院主計

室前預財官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認為遭職場霸凌之情

形（見本院卷二第346至351頁），但均與原告指稱之情形有

別，尚難據以推論原告有何遭職場霸凌之情事。

⒌綜上，本件得認定確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者，應為丁○

○。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

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為兩造所不爭執，此外，原

告亦經盧市芳中醫診所診斷罹患睡眠障礙症，及於耕心療癒

診所診斷罹患非特定的鬱症，單次發作，有該等診所之診斷

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05、107頁），且依耕心療

癒診所之病歷表記載，原告確有多次提及想自殺及與在對被

告醫院申訴及要一個道歉等語，足徵原告罹患之上開精神疾

患，確與其於被告醫院遭被告丁○○為職場霸凌有關，堪認

原告有因該職場霸凌行為而受有身體權之侵害，原告自得請

求被告丁○○賠償其所受之損害。而原告因上開精神疾患就

醫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自得就該

等因而增加之生活費用，請求被告丁○○賠償。

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

額。查本件原告因被告丁○○前述職場霸凌行為，因而罹患

前開精神疾患，堪認原告之精神確受有相當之痛苦無訛，自

得請求被告丁○○賠償精神慰撫金。茲本院審酌被告丁○○

對原告職場霸凌之持續期間、行為態樣、侵害程度、兩造之

職業、收入及財產狀況（詳見本院限閱卷兩造稅務電子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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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兩造於本院之陳述，見本院卷一第42

9頁、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於請求

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

為適當，合計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應為101,840元。

⒎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本件被告丁○○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時，係擔任被告

醫院之主計室主任，其利用執行職務上之機會對原告為職場

霸凌行為，因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開規定，被告醫

院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

規定主張被告醫院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因係請求法院

擇一而有利原告之認定，而本院既依上開規定已認被告醫院

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就該部分即毋庸加以審究，併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於任職期間如附表本院所認定之時間加

班之情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另被告醫院未依

法給付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後，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

明；又被告丁○○確有利用職務上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

為，並因而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及被

告醫院連帶賠償醫藥費及慰撫金合計101,840元，惟被告甲

○○、葉邦勳並無共同霸凌原告之情形，自無從請求其等連

帶賠償。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9條、第

24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醫藥費及慰撫

金，於請求被告醫院給付106,343元（計算式：16,994＋89,

349＝106,343），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翌日即112

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及

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暨請求被告醫院與被告丁○○連帶

給付1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及丁○○翌

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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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就被告醫院敗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

敗訴之判決，且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勞動事

件法第4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

主文第1項前段及第2項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

件法第44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規定，依

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

編號 日期 原告主張之加班

時間

本院認定之加班

時間

加 班

時數

得請求之

加班費

1 7/3 17：30-19：22 無 0 0元

2 7/4 22：12-25：34 22：12-25：34 3 676元

3 7/5 23：58-26：16 無 0 0元

4 7/6 25：54-31：00 25：54-26：47 1.5 312元

5 7/7 17：30-20：30 17：30-20：30 3 676元

6 7/9 21：32-28：32 21：32-28：26 6.5 1584元

7 7/10 17：30-19：42

23：45-27：00

17：30-19：04

23：45-24：12

2 416元

8 7/11 17：30-26：02 20：32-26：02 5.5 13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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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12 17：30-20：15

24：30-26：19

17：30-20：15 2.5 546元

10 7/13 17：30-19：34

24：00-30：50

無 0 0元

11 7/14 17：30-23：46 22：44-23：46 1 208元

12 7/15 23：46-29：00 無 0 0元

13 7/17 24：57-28：31 無 0 0元

14 7/18 13：30-14：37

24：17-26：19

13：30-14：37 1 208元

15 7/20 17：30-18：15

21：36-27：01

17：30-18：15

21：36-26：57

6 1455元

16 7/24 17：30-18：44

24：12-29：48

17：30-18：04

24：12-29：48

6 1455元

17 7/25 17：30-21：11 0 0 0元

18 7/26 17：30-20：56 0 0 0元

19 7/31 17：30-23：10 17：30-23：10 5.5 1325元

20 8/1 17：30-26：21 20：20-25：51 5.5 1325元

21 8/2 17：30-27：31 17：30-20：01 2.5 546元

22 8/3 17：30-18：06 0 0 0元

23 8/4 17：30-22：50 17：30-22：50 5 1195元

24 8/5 23：24-27：00 0 0 0元

25 8/6 24：50-26：17 0 0 0元

26 8/7 17：30-23：53 17：30-23：53 6 1455元

27 8/8 17：30-27：54 21：27-27：45 6 1455元

28 8/9 17：30-27：32 0 0 0元

29 8/10 20：50-24：52 0 0 0元

30 8/11 17：30-22：30 17：30-18：20 0.5 104元

31 8/12 17：42-23：39 21：16-23：39 2 416元

32 8/13 23：25-26：10 0 0 0元

33 8/14 23：00-26：20 0 0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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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8/15 24：51-26：28 24：51-26：28 1.5 312元

合計 16,9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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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吳姍錞  
訴訟代理人  楊曉菁律師
被      告  國軍左營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洪恭誠  
被      告  鄭佳榮  
            張珮雯  
            葉邦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嘉裕律師
            劉興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另應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百分之六十三，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前段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7年任職於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會計助理員，負責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然原告自112年7月1日起調職擔任醫療基金部分之出納，負責院內門診住院收入及出帳每日結帳日報之業務。詎料調職後，部門主管即被告丁○○未給予原告員工訓練，且明知原告僅能自己摸索，又需於每日中午前完成前日之報表，經常加班至凌晨，卻不同意原告加班之申請，致原告無法如實領取加班費，甚且丁○○會以主管身份召開檢討會議，由被告張佩雯、被告丙○○及其他部門同仁等人集體對原告檢討，要求原告反省、寫檢討報告，刁難、指責原告，並強要原告道歉，工作環境不佳。此外，丁○○亦因原告罹病開刀請假乙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並迫使原告離職，部門同仁被告甲○○、丙○○亦於部門群組內對原告進行群體網路霸凌，致原告心理嚴重受創。
　㈡而被告醫院對前述工時過長、霸凌狀況等不合理職場環境，並無防止程序，且各負責人知悉原告之困境均未主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第7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4款之規定，且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原告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醫院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9月16日送達被告醫院。原告於被告醫院間勞雇關係業經原告於112年9月16日終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資遣費新臺幣（下同）89,349元，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請求發予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此外，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如附表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欄所示之加班，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39,772元。
　㈢另丁○○、甲○○、丙○○製造敵意工作環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不法侵權行為，違反勞工健康之職場環境，侵害原告身心健康、名譽、隱私等權利，原告依民法第185、 184、195條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840元及慰撫金2000,000元，而被告醫院為其等之雇主，且被告醫院主管人事之人官、政戰主管均知悉前揭經過並未處理，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與其他被告連帶賠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醫院應給付原告129,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壹份；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醫院以：
  ⒈原告接任調職後之基金出納職務前，其前手即被告丙○○即已擬定業務交接業務及教導日程表教導原告，惟原告接任後業務頻頻出錯，均須其他同事協助處理，而其先前擔任此一職務之同仁均無此種情形，顯然原告無心於該職。且原告於112年年8月15日旋即以開刀手術為由請假4周，並於同年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原告既然係因其個人身體因素及生涯規劃而終止勞動契約，非由被告醫院終止，自無從請求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另原告於109年9月1日曾代理被告丙○○當時負責之基金出納業務1個月，理應對該業務熟悉，且當時原告同時辦理二項業務，亦未見有加班之情形。又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第33條第6項規定，「預期或臨時加班」均須於線上人資系統填具「申請加班」並呈奉單位主管核定，始得加班。惟原告並未依前揭規定「申請加班」並經主管核定，所為加班與規定未符。且原告所提事證，僅能證明原告人於醫院，不足以證明原告加班之事實，自無從請求加班費。又被告丁○○、丙○○、甲○○並無霸凌侵害原告權益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醫院連帶賠償醫療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丁○○以：
　　被告丁○○有責成丙○○擔任指導員一對一教導原告，並無原告所稱漠不關心之情形。且原告自112年7月1日擔任醫療事業基金出納業務至112年9月18日離職止，從未依規定提出加班申請，卻於離職後污衊未給予加班費，原告之主張均屬不實。另原告係自行表示有離職意願，並無人迫使原告離職，丁○○亦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丙○○以：
　　被告丙○○就原告調職後之職務，已有詳細解說並實際作業讓原告學習，並無原告所指讓原告自己摸索之情形，更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行為，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甲○○以：
　　被告甲○○於群組內之言論均係單純分享，並無針對原告之意思，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官會同兩造整理爭點，結果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本院採為判決之基礎）：
  ⒈原告自107年12月3日起任職於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助理會計員，原負責軍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自112年7月1日起變更工作內容為附設民眾診療處醫療基金部分之出納，每月薪資為37,315元。
  ⒉原告經被告醫院醫師診斷「尿失禁合併陰道脫垂及子宮頸發炎」，並於112年8月15日住院，翌日接受陰道修補手術，於同年8月22日離院，醫囑註明宜休養4週。又於112年8月23日經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診斷「雙側乳房腫瘤」，另於同年8月30日診斷「臀部腫瘤」，於同年9月3日住院開刀切除，9月8日出院。
  ⒊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葉邦勳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
  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於112年9月27日至被告醫院勞動檢查，結果如原證十四所示。
  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並因上開疾病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
  ⒍原告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
  ⒎原告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是否為提出離職或僅為討論，兩造有爭執）。
  ⒏如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且得請領加班費，其得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另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
  ㈡爭執事項：
  ⒈加班費部分：
  ⑴原告有無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
  ⑵如有，該等加班是否因未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經主管核准而不得請求加班費？
  ⒉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⑴原告係自行離職或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⑵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何？
  ⒊損害賠償部分：
  ⑴被告丁○○、甲○○、葉邦勳有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原告請求其等與被告醫院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⑵原告如不爭執事項⒌所示之病症與前開職場霸凌有無關聯？
  ⑶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加班費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有於原證四所示之時間加班，並提出原證四所示之照片及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41至297頁），惟經比對後；
　⑴112年7月部分：
　　其中如附表7月3日部分未見原告提出之事證；7月5日部分原告提出之發票無法證明為加班起始點，僅有翌日2時16分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2時47分結束加班；7月9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4時26分結束加班；7月1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打卡下班時間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另無證據證明第二段加班時間至翌日3時，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0時12分；7月11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不能以發票認定加班起始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32分開始加班；7月12日第二段加班部分無法認定加班起始時間，無從計算加班時數；7月13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至19時34分，第二段加班亦無起始時間之證明，且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1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加班起訖時間；7月15日部分僅有一張加班時間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7日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結束時間，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8日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起始時間；7月2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時間認定；7月2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有加班至18時44分僅能以打卡記錄認定；7月25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無法計算加班時數；7月2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31日部分打卡時間與照片時間相近，可認定有持續加班。
　⑵112年8月部分：
　　8月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接續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20分開始加班，且加班結束時間依照片顯示時間僅能認定至25時51分；8月2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僅能認定下班後加班至20時1分，其後加班部分無法認定起始時間，無法計算時數；8月3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8月5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無法計算加班時數；8/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亦無證據證明加班結束時間；8月8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證明有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1時27分開始加班；8月9日對話紀錄無法佐證加班起訖時間；8月10日部分發票無法認定有加班；8月1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加班，僅能以打卡紀錄計算加班時數；8月12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計算加班時數，僅能以照片時間認定；8月13日、14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堪認原告實際之加班時間及時數即如附表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及加班小時數欄位所載，而被告對於原告計算之每小時加班費數額並不爭執，爰依原告計算之數額認定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得請求之加班費欄所示，合計為16,994元。
　⑶至於原告雖另聲請命被告提出原告電腦之瀏覽器紀錄，欲佐證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實際加班之情形，而被告則未能提出該等資料，惟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提出加班費之請求後，資訊室有扣他的電腦查閱瀏覽紀錄，可是瀏覽紀錄看不出來有沒有加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9至360頁），且本院審酌單就瀏覽器之瀏覽紀錄，確實難以判斷原告實際操作電腦之情形，亦無法判斷有無實際加班之情事，自不能以被告未提出此項電磁紀錄，即推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亦不影響本院前開對原告加班時數之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加班需經主管核准，原告並未經主管核准加班，應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然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當時負責的業務流程，就是醫院每天有病人看診，產生帳務報表，隔天早上需要將出入帳做成日報表，做完後需要陳核經過我、主任再給院長，規定是中午前院長要核批完。原告調任前工作能力及態度均無問題，7月1日後與原告原先之業務相比，工作量明顯增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4、358、361頁），堪認原告當時負責之業務確有製作並陳核日報表之時限，於原告對於業務尚無法上手，業務量亦較先前明顯增加之情形下，自有加班趕製之必要。而依被告提出之主計室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即被告丁○○於明知原告經常需加班趕製日報表之情形下，不僅未告知其得申請加班費，反而重申加班應經過主管核准之規定，不啻告知原告不得申請加班費，如被告醫院一方面不允許原告申請加班，一方面又要求原告需於時限內提出日報表，實屬強人所難，自不能徒以原告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原告加班未獲主管同意，即不得請領加班費，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
　㈡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工法令情節而有損害原告權益之虞，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復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確已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應於斯時即已合法終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於並於112年8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應係自行離職云云。惟原告雖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為兩造所不爭執，然依該對話內容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37頁），被告醫院之離職程序，尚須提出經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且須經簽核程序，而本件原告於為前開對話後，始終未提出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亦未經完備簽核程序，自難認已向被告醫院為自行離職之意思表示，應不生自行離職之效力，原告與被告醫院間之勞動契約，自不因而終止，被告此部分辯解，並不足採，亦不影響原告前述依勞基法第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⒊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分別明定。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合法有據，業如前述，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兩造對於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並不爭執，堪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89,349元，應屬有據。
　⒋又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依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本件原告既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原投保單位即被告醫院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所謂職場霸凌，係指員工於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同仁間或主管及部屬間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畏懼、羞辱、孤立及受創，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認定職場霸凌，應就個案審酌行為人之行為態樣、內容、次數、頻率、目的、動機等具體情況，及考量是否為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並綜合判斷有無逾越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範圍，以資認定。
　⒉查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丙○○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見本院卷一第59至7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綜合被告丁○○於工作群組內之對話，可見丁○○刻意針對原告表示不離職之訊息，以「這樣算戲弄長官嗎」等語回應，並暗諷原告「說鬼話」，且將可私下告知原告之請假所附診斷證明塗改乙事，刻意於群組提出，並暗諷原告「可以請人事部門核准你的假」等語，另就原告向人事官詢問其他同仁請留職停薪之情形，刻意暗諷原告「我會當面祈禱祝福他可以請一輩子的假喔」等語，甚至於原告被迫於群組詳述自己病情及向人事官詢問之過程後，進而以「我還在納悶是誰，原來是人官跟你說的，我現在去找他算帳」等語回應，更進而去質問人事官，致使人事官對原告抱怨及誤解，有原告與人事官間之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另就原告是否離職乙事，被告丁○○未經取得原告之同意，即擅自聯繫原告之先生要求聯絡說明，亦造成原告先生之困擾，有原告提出與其先生之對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7頁），堪認丁○○確有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行為，應符合前述職場霸凌之要件。
　⒊而就被告甲○○、丙○○部分，依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雖可見甲○○有張貼積壓公文及曠職遭免職之新聞，丙○○則有回應沒想到有這麼多「自私」的人等語，另甲○○張貼情緒對身體的影響翻拍照片，丙○○則另有於原告說明其病況及請假情形後，對原告之請假表示不滿，甲○○則要丙○○不要說了，免得被說霸凌，另丙○○有將工作群組圖片改為馬賽克之人像，甲○○則將群組名稱改為左營群魔亂舞團等情形。然張貼新聞部分與原告之情形並不相同，難以確認是否確有影射原告之意思；張貼情形對身體的影響照片部分，列舉之病症甚多，亦無刻意指涉原告之情形；而對原告請假表示不滿部分，因原告確實有請長假之情形，且業務亦需由丙○○分擔，縱令其表達不滿，亦難謂有何違反社會常情，而有刻意霸凌原告之情事；改變群組圖片及名稱部分，則亦無法確認是否暗指原告。且其餘原告指訴部分，亦無法界定是否有暗指原告，尚難認甲○○、丙○○之行為，已達藉由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冒犯、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構成職場霸凌。
　⒋原告另指稱丁○○召開檢討會議，連同其他同事公審原告要原告道歉部分，依被告提出之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5頁），其內容尚難認定有刻意針對原告之情形，亦未達刻意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認定屬職場霸凌之行為。至於原告所指主計室其他同仁遭霸凌之情形，雖據證人即被告醫院主計室前預財官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認為遭職場霸凌之情形（見本院卷二第346至351頁），但均與原告指稱之情形有別，尚難據以推論原告有何遭職場霸凌之情事。
　⒌綜上，本件得認定確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者，應為丁○○。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為兩造所不爭執，此外，原告亦經盧市芳中醫診所診斷罹患睡眠障礙症，及於耕心療癒診所診斷罹患非特定的鬱症，單次發作，有該等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05、107頁），且依耕心療癒診所之病歷表記載，原告確有多次提及想自殺及與在對被告醫院申訴及要一個道歉等語，足徵原告罹患之上開精神疾患，確與其於被告醫院遭被告丁○○為職場霸凌有關，堪認原告有因該職場霸凌行為而受有身體權之侵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賠償其所受之損害。而原告因上開精神疾患就醫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自得就該等因而增加之生活費用，請求被告丁○○賠償。
　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本件原告因被告丁○○前述職場霸凌行為，因而罹患前開精神疾患，堪認原告之精神確受有相當之痛苦無訛，自得請求被告丁○○賠償精神慰撫金。茲本院審酌被告丁○○對原告職場霸凌之持續期間、行為態樣、侵害程度、兩造之職業、收入及財產狀況（詳見本院限閱卷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兩造於本院之陳述，見本院卷一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於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合計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應為101,840元。
　⒎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丁○○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時，係擔任被告醫院之主計室主任，其利用執行職務上之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因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開規定，被告醫院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被告醫院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因係請求法院擇一而有利原告之認定，而本院既依上開規定已認被告醫院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就該部分即毋庸加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於任職期間如附表本院所認定之時間加班之情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另被告醫院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後，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又被告丁○○確有利用職務上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並因而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及被告醫院連帶賠償醫藥費及慰撫金合計101,840元，惟被告甲○○、葉邦勳並無共同霸凌原告之情形，自無從請求其等連帶賠償。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醫藥費及慰撫金，於請求被告醫院給付106,343元（計算式：16,994＋89,349＝106,343），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暨請求被告醫院與被告丁○○連帶給付1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及丁○○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就被告醫院敗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且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主文第1項前段及第2項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
		編號

		日期

		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

		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

		加班時數

		得請求之加班費



		1

		7/3

		17：30-19：22

		無

		0

		0元



		2

		7/4

		22：12-25：34

		22：12-25：34

		3

		676元



		3

		7/5

		23：58-26：16

		無

		0

		0元



		4

		7/6

		25：54-31：00

		25：54-26：47

		1.5

		312元



		5

		7/7

		17：30-20：30

		17：30-20：30

		3

		676元



		6

		7/9

		21：32-28：32

		21：32-28：26

		6.5

		1584元



		7

		7/10

		17：30-19：42
23：45-27：00

		17：30-19：04
23：45-24：12

		2

		416元



		8

		7/11

		17：30-26：02

		20：32-26：02

		5.5

		1325元



		9

		7/12

		17：30-20：15
24：30-26：19

		17：30-20：15



		2.5

		546元



		10

		7/13

		17：30-19：34
24：00-30：50

		無

		0

		0元



		11

		7/14

		17：30-23：46

		22：44-23：46

		1

		208元



		12

		7/15

		23：46-29：00

		無

		0

		0元



		13

		7/17

		24：57-28：31

		無

		0

		0元



		14

		7/18

		13：30-14：37
24：17-26：19

		13：30-14：37

		1

		208元



		15

		7/20

		17：30-18：15
21：36-27：01

		17：30-18：15
21：36-26：57

		6

		1455元



		16

		7/24

		17：30-18：44
24：12-29：48

		17：30-18：04
24：12-29：48

		6

		1455元



		17

		7/25

		17：30-21：11

		0

		0

		0元



		18

		7/26

		17：30-20：56

		0

		0

		0元



		19

		7/31

		17：30-23：10

		17：30-23：10

		5.5

		1325元



		20

		8/1

		17：30-26：21

		20：20-25：51

		5.5

		1325元



		21

		8/2

		17：30-27：31

		17：30-20：01

		2.5

		546元



		22

		8/3

		17：30-18：06

		0

		0

		0元



		23

		8/4

		17：30-22：50

		17：30-22：50

		5

		1195元



		24

		8/5

		23：24-27：00

		0

		0

		0元



		25

		8/6

		24：50-26：17

		0

		0

		0元



		26

		8/7

		17：30-23：53

		17：30-23：53

		6

		1455元



		27

		8/8

		17：30-27：54

		21：27-27：45

		6

		1455元



		28

		8/9

		17：30-27：32

		0

		0

		0元



		29

		8/10

		20：50-24：52

		0

		0

		0元



		30

		8/11

		17：30-22：30

		17：30-18：20

		0.5

		104元



		31

		8/12

		17：42-23：39

		21：16-23：39

		2

		416元



		32

		8/13

		23：25-26：10

		0

		0

		0元



		33

		8/14

		23：00-26：20

		0

		0

		0



		34

		8/15

		24：51-26：28

		24：51-26：28

		1.5

		312元



		合計

		


		


		


		


		16,994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吳姍錞  

訴訟代理人  楊曉菁律師

被      告  國軍左營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洪恭誠  

被      告  鄭佳榮  

            張珮雯  

            葉邦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嘉裕律師

            劉興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

    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另應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壹仟捌佰肆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百分之六十三，被告國

    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原告負

    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前段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如以新

    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

    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7年任職於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被告醫院

    ）擔任主計室會計助理員，負責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

    得業務，然原告自112年7月1日起調職擔任醫療基金部分之

    出納，負責院內門診住院收入及出帳每日結帳日報之業務。

    詎料調職後，部門主管即被告丁○○未給予原告員工訓練，且

    明知原告僅能自己摸索，又需於每日中午前完成前日之報表

    ，經常加班至凌晨，卻不同意原告加班之申請，致原告無法

    如實領取加班費，甚且丁○○會以主管身份召開檢討會議，由

    被告張佩雯、被告丙○○及其他部門同仁等人集體對原告檢討

    ，要求原告反省、寫檢討報告，刁難、指責原告，並強要原

    告道歉，工作環境不佳。此外，丁○○亦因原告罹病開刀請假

    乙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並迫使原告離職，部門同仁被告

    甲○○、丙○○亦於部門群組內對原告進行群體網路霸凌，致原

    告心理嚴重受創。

　㈡而被告醫院對前述工時過長、霸凌狀況等不合理職場環境，

    並無防止程序，且各負責人知悉原告之困境均未主動處理，

    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第7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2項第3、4款之規定，且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原告

    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醫院依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規定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9月16日送達被

    告醫院。原告於被告醫院間勞雇關係業經原告於112年9月16

    日終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資遣費新臺幣（下同）89,3

    49元，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請求發予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

    書。此外，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如附表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欄

    所示之加班，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39,772元。

　㈢另丁○○、甲○○、丙○○製造敵意工作環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

    之不法侵權行為，違反勞工健康之職場環境，侵害原告身心

    健康、名譽、隱私等權利，原告依民法第185、 184、195條

    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840元及慰撫金2000,000

    元，而被告醫院為其等之雇主，且被告醫院主管人事之人官

    、政戰主管均知悉前揭經過並未處理，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

    項、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與其他被告連帶賠償等

    語，並聲明：⒈被告醫院應給付原告129,121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應

    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壹份；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1,84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醫院以：

  ⒈原告接任調職後之基金出納職務前，其前手即被告丙○○即已

    擬定業務交接業務及教導日程表教導原告，惟原告接任後業

    務頻頻出錯，均須其他同事協助處理，而其先前擔任此一職

    務之同仁均無此種情形，顯然原告無心於該職。且原告於11

    2年年8月15日旋即以開刀手術為由請假4周，並於同年月22

    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

    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

    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

    組。原告既然係因其個人身體因素及生涯規劃而終止勞動契

    約，非由被告醫院終止，自無從請求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

　⒉另原告於109年9月1日曾代理被告丙○○當時負責之基金出納業

    務1個月，理應對該業務熟悉，且當時原告同時辦理二項業

    務，亦未見有加班之情形。又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第33條第

    6項規定，「預期或臨時加班」均須於線上人資系統填具「

    申請加班」並呈奉單位主管核定，始得加班。惟原告並未依

    前揭規定「申請加班」並經主管核定，所為加班與規定未符

    。且原告所提事證，僅能證明原告人於醫院，不足以證明原

    告加班之事實，自無從請求加班費。又被告丁○○、丙○○、甲

    ○○並無霸凌侵害原告權益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醫院連帶賠償

    醫療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丁○○以：

　　被告丁○○有責成丙○○擔任指導員一對一教導原告，並無原告

    所稱漠不關心之情形。且原告自112年7月1日擔任醫療事業

    基金出納業務至112年9月18日離職止，從未依規定提出加班

    申請，卻於離職後污衊未給予加班費，原告之主張均屬不實

    。另原告係自行表示有離職意願，並無人迫使原告離職，丁

    ○○亦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丙○○以：

　　被告丙○○就原告調職後之職務，已有詳細解說並實際作業讓

    原告學習，並無原告所指讓原告自己摸索之情形，更無於群

    組內霸凌原告之行為，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甲○○以：

　　被告甲○○於群組內之言論均係單純分享，並無針對原告之意

    思，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本件經法官會同兩造整理爭點，結果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本院採為判決之基礎）：

  ⒈原告自107年12月3日起任職於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助理會

    計員，原負責軍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自112

    年7月1日起變更工作內容為附設民眾診療處醫療基金部分之

    出納，每月薪資為37,315元。

  ⒉原告經被告醫院醫師診斷「尿失禁合併陰道脫垂及子宮頸發

    炎」，並於112年8月15日住院，翌日接受陰道修補手術，於

    同年8月22日離院，醫囑註明宜休養4週。又於112年8月23日

    經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診斷「雙側乳房腫瘤」

    ，另於同年8月30日診斷「臀部腫瘤」，於同年9月3日住院

    開刀切除，9月8日出院。

  ⒊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葉邦勳為主計

    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

  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於112年9月27日至被告醫院勞動檢查，結

    果如原證十四所示。

  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

    」、「適應性失眠症」，並因上開疾病支出醫療費用1,840

    元。

  ⒍原告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

    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

  ⒎原告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

    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是否為提出離職或僅為討論

    ，兩造有爭執）。

  ⒏如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且得請領加班費，其得

    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另如原告得請求資遣

    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

  ㈡爭執事項：

  ⒈加班費部分：

  ⑴原告有無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

  ⑵如有，該等加班是否因未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經主管核准而

    不得請求加班費？

  ⒉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⑴原告係自行離職或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

  ⑵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何？

  ⒊損害賠償部分：

  ⑴被告丁○○、甲○○、葉邦勳有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原告

    請求其等與被告醫院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⑵原告如不爭執事項⒌所示之病症與前開職場霸凌有無關聯？

  ⑶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加班費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

    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雖主

    張有於原證四所示之時間加班，並提出原證四所示之照片及

    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41至297頁），惟經比對後；

　⑴112年7月部分：

　　其中如附表7月3日部分未見原告提出之事證；7月5日部分原

    告提出之發票無法證明為加班起始點，僅有翌日2時16分照

    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

    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2時47分結束加班；7月9日部

    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4

    時26分結束加班；7月1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第一段加班

    結束時間，僅能以打卡下班時間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

    另無證據證明第二段加班時間至翌日3時，亦無法以發票認

    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0時12分；7月11日

    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

    ，亦不能以發票認定加班起始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

    32分開始加班；7月12日第二段加班部分無法認定加班起始

    時間，無從計算加班時數；7月13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

    ，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至19時34分，第二段加

    班亦無起始時間之證明，且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14

    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

    班，僅能以照片認定加班起訖時間；7月15日部分僅有一張

    加班時間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7日部分停車場照

    片無法證明加班結束時間，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8日部

    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起始時間；7月20日部分無法以

    發票時間認定；7月2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

    是否有加班至18時44分僅能以打卡記錄認定；7月25日部分

    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

    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無法計算加班時數；7月26日部分無

    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31日部分打卡時間與照片時間相

    近，可認定有持續加班。

　⑵112年8月部分：

　　8月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

    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接續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20

    分開始加班，且加班結束時間依照片顯示時間僅能認定至25

    時51分；8月2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僅能認定下班後加

    班至20時1分，其後加班部分無法認定起始時間，無法計算

    時數；8月3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8月5日部分無法

    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無法計算加班時數；8/6日部分

    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亦無證據證明加班結束時間

    ；8月8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證明有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1

    時27分開始加班；8月9日對話紀錄無法佐證加班起訖時間；

    8月10日部分發票無法認定有加班；8月1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

    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

    加班，僅能以打卡紀錄計算加班時數；8月12日部分無法以

    發票計算加班時數，僅能以照片時間認定；8月13日、14日

    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堪認原告實際之加班時間及時

    數即如附表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及加班小時數欄位所載，而

    被告對於原告計算之每小時加班費數額並不爭執，爰依原告

    計算之數額認定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得請求之加班費欄所

    示，合計為16,994元。

　⑶至於原告雖另聲請命被告提出原告電腦之瀏覽器紀錄，欲佐

    證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實際加班之情形，而被告則未

    能提出該等資料，惟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

    中證稱：原告提出加班費之請求後，資訊室有扣他的電腦查

    閱瀏覽紀錄，可是瀏覽紀錄看不出來有沒有加班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359至360頁），且本院審酌單就瀏覽器之瀏覽紀錄

    ，確實難以判斷原告實際操作電腦之情形，亦無法判斷有無

    實際加班之情事，自不能以被告未提出此項電磁紀錄，即推

    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亦不影

    響本院前開對原告加班時數之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加班需經主管核准，原告

    並未經主管核准加班，應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被告

    醫院工作規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然證人即

    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當時負責的業

    務流程，就是醫院每天有病人看診，產生帳務報表，隔天早

    上需要將出入帳做成日報表，做完後需要陳核經過我、主任

    再給院長，規定是中午前院長要核批完。原告調任前工作能

    力及態度均無問題，7月1日後與原告原先之業務相比，工作

    量明顯增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4、358、361頁），堪認

    原告當時負責之業務確有製作並陳核日報表之時限，於原告

    對於業務尚無法上手，業務量亦較先前明顯增加之情形下，

    自有加班趕製之必要。而依被告提出之主計室會議紀錄（見

    本院卷一第352頁），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即被告丁○○於明

    知原告經常需加班趕製日報表之情形下，不僅未告知其得申

    請加班費，反而重申加班應經過主管核准之規定，不啻告知

    原告不得申請加班費，如被告醫院一方面不允許原告申請加

    班，一方面又要求原告需於時限內提出日報表，實屬強人所

    難，自不能徒以原告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原告

    加班未獲主管同意，即不得請領加班費，否則將造成雇主得

    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

    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

    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

    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

    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

    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此部分

    辯解，自不足採。

　㈡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原告

    加班費之情事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工法令情節而

    有損害原告權益之虞，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復已於112年9月15日以

    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

    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確

    已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兩造間勞動契約

    關係應於斯時即已合法終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於並於112年8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

    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

    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

    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應係自行離職云云

    。惟原告雖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

    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為兩造所不爭執，

    然依該對話內容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37頁），被告醫

    院之離職程序，尚須提出經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且須經簽

    核程序，而本件原告於為前開對話後，始終未提出親筆簽名

    之離職報告，亦未經完備簽核程序，自難認已向被告醫院為

    自行離職之意思表示，應不生自行離職之效力，原告與被告

    醫院間之勞動契約，自不因而終止，被告此部分辯解，並不

    足採，亦不影響原告前述依勞基法第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

    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⒊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為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分別明定。本件

    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合法有

    據，業如前述，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而兩造對於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

    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並不爭執，堪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

    遣費89,349元，應屬有據。

　⒋又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

    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依

    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

    之一離職。本件原告既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

    求原投保單位即被告醫院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屬有據

    ，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所謂職場霸凌，係指員工於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同仁

    間或主管及部屬間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持續

    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

    者感到受挫、畏懼、羞辱、孤立及受創，進而折損其自信並

    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認定職場霸凌，應就個案審酌行為人

    之行為態樣、內容、次數、頻率、目的、動機等具體情況，

    及考量是否為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並綜合判斷有無逾越社

    會通念所容許之範圍，以資認定。

　⒉查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丙○○為主計

    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見

    本院卷一第59至7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綜合被告丁○○

    於工作群組內之對話，可見丁○○刻意針對原告表示不離職之

    訊息，以「這樣算戲弄長官嗎」等語回應，並暗諷原告「說

    鬼話」，且將可私下告知原告之請假所附診斷證明塗改乙事

    ，刻意於群組提出，並暗諷原告「可以請人事部門核准你的

    假」等語，另就原告向人事官詢問其他同仁請留職停薪之情

    形，刻意暗諷原告「我會當面祈禱祝福他可以請一輩子的假

    喔」等語，甚至於原告被迫於群組詳述自己病情及向人事官

    詢問之過程後，進而以「我還在納悶是誰，原來是人官跟你

    說的，我現在去找他算帳」等語回應，更進而去質問人事官

    ，致使人事官對原告抱怨及誤解，有原告與人事官間之對話

    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另就原告是否離職乙事，

    被告丁○○未經取得原告之同意，即擅自聯繫原告之先生要求

    聯絡說明，亦造成原告先生之困擾，有原告提出與其先生之

    對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7頁），堪認丁○○確有藉由權

    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行

    為，應符合前述職場霸凌之要件。

　⒊而就被告甲○○、丙○○部分，依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雖可見甲○

    ○有張貼積壓公文及曠職遭免職之新聞，丙○○則有回應沒想

    到有這麼多「自私」的人等語，另甲○○張貼情緒對身體的影

    響翻拍照片，丙○○則另有於原告說明其病況及請假情形後，

    對原告之請假表示不滿，甲○○則要丙○○不要說了，免得被說

    霸凌，另丙○○有將工作群組圖片改為馬賽克之人像，甲○○則

    將群組名稱改為左營群魔亂舞團等情形。然張貼新聞部分與

    原告之情形並不相同，難以確認是否確有影射原告之意思；

    張貼情形對身體的影響照片部分，列舉之病症甚多，亦無刻

    意指涉原告之情形；而對原告請假表示不滿部分，因原告確

    實有請長假之情形，且業務亦需由丙○○分擔，縱令其表達不

    滿，亦難謂有何違反社會常情，而有刻意霸凌原告之情事；

    改變群組圖片及名稱部分，則亦無法確認是否暗指原告。且

    其餘原告指訴部分，亦無法界定是否有暗指原告，尚難認甲

    ○○、丙○○之行為，已達藉由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冒犯、嘲

    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構成職場霸凌。

　⒋原告另指稱丁○○召開檢討會議，連同其他同事公審原告要原

    告道歉部分，依被告提出之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見本院卷一

    第345至355頁），其內容尚難認定有刻意針對原告之情形，

    亦未達刻意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

    原告之程度，尚難認定屬職場霸凌之行為。至於原告所指主

    計室其他同仁遭霸凌之情形，雖據證人即被告醫院主計室前

    預財官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認為遭職場霸凌之情形（見

    本院卷二第346至351頁），但均與原告指稱之情形有別，尚

    難據以推論原告有何遭職場霸凌之情事。

　⒌綜上，本件得認定確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者，應為丁○○

    。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

    礙症」、「適應性失眠症」，為兩造所不爭執，此外，原告

    亦經盧市芳中醫診所診斷罹患睡眠障礙症，及於耕心療癒診

    所診斷罹患非特定的鬱症，單次發作，有該等診所之診斷證

    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05、107頁），且依耕心療癒

    診所之病歷表記載，原告確有多次提及想自殺及與在對被告

    醫院申訴及要一個道歉等語，足徵原告罹患之上開精神疾患

    ，確與其於被告醫院遭被告丁○○為職場霸凌有關，堪認原告

    有因該職場霸凌行為而受有身體權之侵害，原告自得請求被

    告丁○○賠償其所受之損害。而原告因上開精神疾患就醫支出

    醫療費用1,8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自得就該等因而

    增加之生活費用，請求被告丁○○賠償。

　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

    額。查本件原告因被告丁○○前述職場霸凌行為，因而罹患前

    開精神疾患，堪認原告之精神確受有相當之痛苦無訛，自得

    請求被告丁○○賠償精神慰撫金。茲本院審酌被告丁○○對原告

    職場霸凌之持續期間、行為態樣、侵害程度、兩造之職業、

    收入及財產狀況（詳見本院限閱卷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及兩造於本院之陳述，見本院卷一第429頁、

    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於請求被告賠

    償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

    ，合計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應為101,840元。

　⒎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本件被告丁○○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時，係擔任被告醫

    院之主計室主任，其利用執行職務上之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

    凌行為，因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開規定，被告醫院

    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

    定主張被告醫院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因係請求法院擇

    一而有利原告之認定，而本院既依上開規定已認被告醫院應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就該部分即毋庸加以審究，併此敘明

    。

五、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於任職期間如附表本院所認定之時間加

    班之情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另被告醫院未依

    法給付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後，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

    明；又被告丁○○確有利用職務上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

    ，並因而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及被告醫

    院連帶賠償醫藥費及慰撫金合計101,840元，惟被告甲○○、

    葉邦勳並無共同霸凌原告之情形，自無從請求其等連帶賠償

    。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

    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

    班費、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醫藥費及慰撫金，於請

    求被告醫院給付106,343元（計算式：16,994＋89,349＝106,3

    43），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及發給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暨請求被告醫院與被告丁○○連帶給付101,84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及丁○○翌日即112年12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就被告醫院敗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

    敗訴之判決，且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勞動事

    件法第4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

    主文第1項前段及第2項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

    件法第44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規定，依

    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

編號 日期 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 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 加班時數 得請求之加班費 1 7/3 17：30-19：22 無 0 0元 2 7/4 22：12-25：34 22：12-25：34 3 676元 3 7/5 23：58-26：16 無 0 0元 4 7/6 25：54-31：00 25：54-26：47 1.5 312元 5 7/7 17：30-20：30 17：30-20：30 3 676元 6 7/9 21：32-28：32 21：32-28：26 6.5 1584元 7 7/10 17：30-19：42 23：45-27：00 17：30-19：04 23：45-24：12 2 416元 8 7/11 17：30-26：02 20：32-26：02 5.5 1325元 9 7/12 17：30-20：15 24：30-26：19 17：30-20：15  2.5 546元 10 7/13 17：30-19：34 24：00-30：50 無 0 0元 11 7/14 17：30-23：46 22：44-23：46 1 208元 12 7/15 23：46-29：00 無 0 0元 13 7/17 24：57-28：31 無 0 0元 14 7/18 13：30-14：37 24：17-26：19 13：30-14：37 1 208元 15 7/20 17：30-18：15 21：36-27：01 17：30-18：15 21：36-26：57 6 1455元 16 7/24 17：30-18：44 24：12-29：48 17：30-18：04 24：12-29：48 6 1455元 17 7/25 17：30-21：11 0 0 0元 18 7/26 17：30-20：56 0 0 0元 19 7/31 17：30-23：10 17：30-23：10 5.5 1325元 20 8/1 17：30-26：21 20：20-25：51 5.5 1325元 21 8/2 17：30-27：31 17：30-20：01 2.5 546元 22 8/3 17：30-18：06 0 0 0元 23 8/4 17：30-22：50 17：30-22：50 5 1195元 24 8/5 23：24-27：00 0 0 0元 25 8/6 24：50-26：17 0 0 0元 26 8/7 17：30-23：53 17：30-23：53 6 1455元 27 8/8 17：30-27：54 21：27-27：45 6 1455元 28 8/9 17：30-27：32 0 0 0元 29 8/10 20：50-24：52 0 0 0元 30 8/11 17：30-22：30 17：30-18：20 0.5 104元 31 8/12 17：42-23：39 21：16-23：39 2 416元 32 8/13 23：25-26：10 0 0 0元 33 8/14 23：00-26：20 0 0 0 34 8/15 24：51-26：28 24：51-26：28 1.5 312元 合計     16,994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吳姍錞  
訴訟代理人  楊曉菁律師
被      告  國軍左營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洪恭誠  
被      告  鄭佳榮  
            張珮雯  
            葉邦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嘉裕律師
            劉興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另應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百分之六十三，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前段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7年任職於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會計助理員，負責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然原告自112年7月1日起調職擔任醫療基金部分之出納，負責院內門診住院收入及出帳每日結帳日報之業務。詎料調職後，部門主管即被告丁○○未給予原告員工訓練，且明知原告僅能自己摸索，又需於每日中午前完成前日之報表，經常加班至凌晨，卻不同意原告加班之申請，致原告無法如實領取加班費，甚且丁○○會以主管身份召開檢討會議，由被告張佩雯、被告丙○○及其他部門同仁等人集體對原告檢討，要求原告反省、寫檢討報告，刁難、指責原告，並強要原告道歉，工作環境不佳。此外，丁○○亦因原告罹病開刀請假乙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並迫使原告離職，部門同仁被告甲○○、丙○○亦於部門群組內對原告進行群體網路霸凌，致原告心理嚴重受創。
　㈡而被告醫院對前述工時過長、霸凌狀況等不合理職場環境，並無防止程序，且各負責人知悉原告之困境均未主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第7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4款之規定，且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原告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醫院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9月16日送達被告醫院。原告於被告醫院間勞雇關係業經原告於112年9月16日終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資遣費新臺幣（下同）89,349元，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請求發予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此外，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如附表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欄所示之加班，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39,772元。
　㈢另丁○○、甲○○、丙○○製造敵意工作環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不法侵權行為，違反勞工健康之職場環境，侵害原告身心健康、名譽、隱私等權利，原告依民法第185、 184、195條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840元及慰撫金2000,000元，而被告醫院為其等之雇主，且被告醫院主管人事之人官、政戰主管均知悉前揭經過並未處理，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與其他被告連帶賠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醫院應給付原告129,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壹份；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醫院以：
  ⒈原告接任調職後之基金出納職務前，其前手即被告丙○○即已擬定業務交接業務及教導日程表教導原告，惟原告接任後業務頻頻出錯，均須其他同事協助處理，而其先前擔任此一職務之同仁均無此種情形，顯然原告無心於該職。且原告於112年年8月15日旋即以開刀手術為由請假4周，並於同年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原告既然係因其個人身體因素及生涯規劃而終止勞動契約，非由被告醫院終止，自無從請求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另原告於109年9月1日曾代理被告丙○○當時負責之基金出納業務1個月，理應對該業務熟悉，且當時原告同時辦理二項業務，亦未見有加班之情形。又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第33條第6項規定，「預期或臨時加班」均須於線上人資系統填具「申請加班」並呈奉單位主管核定，始得加班。惟原告並未依前揭規定「申請加班」並經主管核定，所為加班與規定未符。且原告所提事證，僅能證明原告人於醫院，不足以證明原告加班之事實，自無從請求加班費。又被告丁○○、丙○○、甲○○並無霸凌侵害原告權益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醫院連帶賠償醫療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丁○○以：
　　被告丁○○有責成丙○○擔任指導員一對一教導原告，並無原告所稱漠不關心之情形。且原告自112年7月1日擔任醫療事業基金出納業務至112年9月18日離職止，從未依規定提出加班申請，卻於離職後污衊未給予加班費，原告之主張均屬不實。另原告係自行表示有離職意願，並無人迫使原告離職，丁○○亦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丙○○以：
　　被告丙○○就原告調職後之職務，已有詳細解說並實際作業讓原告學習，並無原告所指讓原告自己摸索之情形，更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行為，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甲○○以：
　　被告甲○○於群組內之言論均係單純分享，並無針對原告之意思，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官會同兩造整理爭點，結果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本院採為判決之基礎）：
  ⒈原告自107年12月3日起任職於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助理會計員，原負責軍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自112年7月1日起變更工作內容為附設民眾診療處醫療基金部分之出納，每月薪資為37,315元。
  ⒉原告經被告醫院醫師診斷「尿失禁合併陰道脫垂及子宮頸發炎」，並於112年8月15日住院，翌日接受陰道修補手術，於同年8月22日離院，醫囑註明宜休養4週。又於112年8月23日經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診斷「雙側乳房腫瘤」，另於同年8月30日診斷「臀部腫瘤」，於同年9月3日住院開刀切除，9月8日出院。
  ⒊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葉邦勳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
  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於112年9月27日至被告醫院勞動檢查，結果如原證十四所示。
  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並因上開疾病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
  ⒍原告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
  ⒎原告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是否為提出離職或僅為討論，兩造有爭執）。
  ⒏如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且得請領加班費，其得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另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
  ㈡爭執事項：
  ⒈加班費部分：
  ⑴原告有無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
  ⑵如有，該等加班是否因未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經主管核准而不得請求加班費？
  ⒉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⑴原告係自行離職或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⑵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何？
  ⒊損害賠償部分：
  ⑴被告丁○○、甲○○、葉邦勳有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原告請求其等與被告醫院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⑵原告如不爭執事項⒌所示之病症與前開職場霸凌有無關聯？
  ⑶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加班費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有於原證四所示之時間加班，並提出原證四所示之照片及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41至297頁），惟經比對後；
　⑴112年7月部分：
　　其中如附表7月3日部分未見原告提出之事證；7月5日部分原告提出之發票無法證明為加班起始點，僅有翌日2時16分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2時47分結束加班；7月9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4時26分結束加班；7月1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打卡下班時間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另無證據證明第二段加班時間至翌日3時，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0時12分；7月11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不能以發票認定加班起始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32分開始加班；7月12日第二段加班部分無法認定加班起始時間，無從計算加班時數；7月13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至19時34分，第二段加班亦無起始時間之證明，且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1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加班起訖時間；7月15日部分僅有一張加班時間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7日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結束時間，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8日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起始時間；7月2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時間認定；7月2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有加班至18時44分僅能以打卡記錄認定；7月25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無法計算加班時數；7月2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31日部分打卡時間與照片時間相近，可認定有持續加班。
　⑵112年8月部分：
　　8月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接續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20分開始加班，且加班結束時間依照片顯示時間僅能認定至25時51分；8月2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僅能認定下班後加班至20時1分，其後加班部分無法認定起始時間，無法計算時數；8月3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8月5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無法計算加班時數；8/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亦無證據證明加班結束時間；8月8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證明有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1時27分開始加班；8月9日對話紀錄無法佐證加班起訖時間；8月10日部分發票無法認定有加班；8月1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加班，僅能以打卡紀錄計算加班時數；8月12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計算加班時數，僅能以照片時間認定；8月13日、14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堪認原告實際之加班時間及時數即如附表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及加班小時數欄位所載，而被告對於原告計算之每小時加班費數額並不爭執，爰依原告計算之數額認定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得請求之加班費欄所示，合計為16,994元。
　⑶至於原告雖另聲請命被告提出原告電腦之瀏覽器紀錄，欲佐證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實際加班之情形，而被告則未能提出該等資料，惟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提出加班費之請求後，資訊室有扣他的電腦查閱瀏覽紀錄，可是瀏覽紀錄看不出來有沒有加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9至360頁），且本院審酌單就瀏覽器之瀏覽紀錄，確實難以判斷原告實際操作電腦之情形，亦無法判斷有無實際加班之情事，自不能以被告未提出此項電磁紀錄，即推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亦不影響本院前開對原告加班時數之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加班需經主管核准，原告並未經主管核准加班，應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然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當時負責的業務流程，就是醫院每天有病人看診，產生帳務報表，隔天早上需要將出入帳做成日報表，做完後需要陳核經過我、主任再給院長，規定是中午前院長要核批完。原告調任前工作能力及態度均無問題，7月1日後與原告原先之業務相比，工作量明顯增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4、358、361頁），堪認原告當時負責之業務確有製作並陳核日報表之時限，於原告對於業務尚無法上手，業務量亦較先前明顯增加之情形下，自有加班趕製之必要。而依被告提出之主計室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即被告丁○○於明知原告經常需加班趕製日報表之情形下，不僅未告知其得申請加班費，反而重申加班應經過主管核准之規定，不啻告知原告不得申請加班費，如被告醫院一方面不允許原告申請加班，一方面又要求原告需於時限內提出日報表，實屬強人所難，自不能徒以原告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原告加班未獲主管同意，即不得請領加班費，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
　㈡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工法令情節而有損害原告權益之虞，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復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確已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應於斯時即已合法終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於並於112年8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應係自行離職云云。惟原告雖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為兩造所不爭執，然依該對話內容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37頁），被告醫院之離職程序，尚須提出經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且須經簽核程序，而本件原告於為前開對話後，始終未提出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亦未經完備簽核程序，自難認已向被告醫院為自行離職之意思表示，應不生自行離職之效力，原告與被告醫院間之勞動契約，自不因而終止，被告此部分辯解，並不足採，亦不影響原告前述依勞基法第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⒊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分別明定。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合法有據，業如前述，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兩造對於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並不爭執，堪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89,349元，應屬有據。
　⒋又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依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本件原告既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原投保單位即被告醫院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所謂職場霸凌，係指員工於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同仁間或主管及部屬間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畏懼、羞辱、孤立及受創，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認定職場霸凌，應就個案審酌行為人之行為態樣、內容、次數、頻率、目的、動機等具體情況，及考量是否為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並綜合判斷有無逾越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範圍，以資認定。
　⒉查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丙○○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見本院卷一第59至7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綜合被告丁○○於工作群組內之對話，可見丁○○刻意針對原告表示不離職之訊息，以「這樣算戲弄長官嗎」等語回應，並暗諷原告「說鬼話」，且將可私下告知原告之請假所附診斷證明塗改乙事，刻意於群組提出，並暗諷原告「可以請人事部門核准你的假」等語，另就原告向人事官詢問其他同仁請留職停薪之情形，刻意暗諷原告「我會當面祈禱祝福他可以請一輩子的假喔」等語，甚至於原告被迫於群組詳述自己病情及向人事官詢問之過程後，進而以「我還在納悶是誰，原來是人官跟你說的，我現在去找他算帳」等語回應，更進而去質問人事官，致使人事官對原告抱怨及誤解，有原告與人事官間之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另就原告是否離職乙事，被告丁○○未經取得原告之同意，即擅自聯繫原告之先生要求聯絡說明，亦造成原告先生之困擾，有原告提出與其先生之對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7頁），堪認丁○○確有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行為，應符合前述職場霸凌之要件。
　⒊而就被告甲○○、丙○○部分，依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雖可見甲○○有張貼積壓公文及曠職遭免職之新聞，丙○○則有回應沒想到有這麼多「自私」的人等語，另甲○○張貼情緒對身體的影響翻拍照片，丙○○則另有於原告說明其病況及請假情形後，對原告之請假表示不滿，甲○○則要丙○○不要說了，免得被說霸凌，另丙○○有將工作群組圖片改為馬賽克之人像，甲○○則將群組名稱改為左營群魔亂舞團等情形。然張貼新聞部分與原告之情形並不相同，難以確認是否確有影射原告之意思；張貼情形對身體的影響照片部分，列舉之病症甚多，亦無刻意指涉原告之情形；而對原告請假表示不滿部分，因原告確實有請長假之情形，且業務亦需由丙○○分擔，縱令其表達不滿，亦難謂有何違反社會常情，而有刻意霸凌原告之情事；改變群組圖片及名稱部分，則亦無法確認是否暗指原告。且其餘原告指訴部分，亦無法界定是否有暗指原告，尚難認甲○○、丙○○之行為，已達藉由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冒犯、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構成職場霸凌。
　⒋原告另指稱丁○○召開檢討會議，連同其他同事公審原告要原告道歉部分，依被告提出之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5頁），其內容尚難認定有刻意針對原告之情形，亦未達刻意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認定屬職場霸凌之行為。至於原告所指主計室其他同仁遭霸凌之情形，雖據證人即被告醫院主計室前預財官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認為遭職場霸凌之情形（見本院卷二第346至351頁），但均與原告指稱之情形有別，尚難據以推論原告有何遭職場霸凌之情事。
　⒌綜上，本件得認定確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者，應為丁○○。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為兩造所不爭執，此外，原告亦經盧市芳中醫診所診斷罹患睡眠障礙症，及於耕心療癒診所診斷罹患非特定的鬱症，單次發作，有該等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05、107頁），且依耕心療癒診所之病歷表記載，原告確有多次提及想自殺及與在對被告醫院申訴及要一個道歉等語，足徵原告罹患之上開精神疾患，確與其於被告醫院遭被告丁○○為職場霸凌有關，堪認原告有因該職場霸凌行為而受有身體權之侵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賠償其所受之損害。而原告因上開精神疾患就醫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自得就該等因而增加之生活費用，請求被告丁○○賠償。
　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本件原告因被告丁○○前述職場霸凌行為，因而罹患前開精神疾患，堪認原告之精神確受有相當之痛苦無訛，自得請求被告丁○○賠償精神慰撫金。茲本院審酌被告丁○○對原告職場霸凌之持續期間、行為態樣、侵害程度、兩造之職業、收入及財產狀況（詳見本院限閱卷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兩造於本院之陳述，見本院卷一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於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合計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應為101,840元。
　⒎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丁○○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時，係擔任被告醫院之主計室主任，其利用執行職務上之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因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開規定，被告醫院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被告醫院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因係請求法院擇一而有利原告之認定，而本院既依上開規定已認被告醫院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就該部分即毋庸加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於任職期間如附表本院所認定之時間加班之情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另被告醫院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後，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又被告丁○○確有利用職務上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並因而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及被告醫院連帶賠償醫藥費及慰撫金合計101,840元，惟被告甲○○、葉邦勳並無共同霸凌原告之情形，自無從請求其等連帶賠償。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醫藥費及慰撫金，於請求被告醫院給付106,343元（計算式：16,994＋89,349＝106,343），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暨請求被告醫院與被告丁○○連帶給付1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及丁○○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就被告醫院敗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且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主文第1項前段及第2項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
		編號

		日期

		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

		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

		加班時數

		得請求之加班費



		1

		7/3

		17：30-19：22

		無

		0

		0元



		2

		7/4

		22：12-25：34

		22：12-25：34

		3

		676元



		3

		7/5

		23：58-26：16

		無

		0

		0元



		4

		7/6

		25：54-31：00

		25：54-26：47

		1.5

		312元



		5

		7/7

		17：30-20：30

		17：30-20：30

		3

		676元



		6

		7/9

		21：32-28：32

		21：32-28：26

		6.5

		1584元



		7

		7/10

		17：30-19：42
23：45-27：00

		17：30-19：04
23：45-24：12

		2

		416元



		8

		7/11

		17：30-26：02

		20：32-26：02

		5.5

		1325元



		9

		7/12

		17：30-20：15
24：30-26：19

		17：30-20：15



		2.5

		546元



		10

		7/13

		17：30-19：34
24：00-30：50

		無

		0

		0元



		11

		7/14

		17：30-23：46

		22：44-23：46

		1

		208元



		12

		7/15

		23：46-29：00

		無

		0

		0元



		13

		7/17

		24：57-28：31

		無

		0

		0元



		14

		7/18

		13：30-14：37
24：17-26：19

		13：30-14：37

		1

		208元



		15

		7/20

		17：30-18：15
21：36-27：01

		17：30-18：15
21：36-26：57

		6

		1455元



		16

		7/24

		17：30-18：44
24：12-29：48

		17：30-18：04
24：12-29：48

		6

		1455元



		17

		7/25

		17：30-21：11

		0

		0

		0元



		18

		7/26

		17：30-20：56

		0

		0

		0元



		19

		7/31

		17：30-23：10

		17：30-23：10

		5.5

		1325元



		20

		8/1

		17：30-26：21

		20：20-25：51

		5.5

		1325元



		21

		8/2

		17：30-27：31

		17：30-20：01

		2.5

		546元



		22

		8/3

		17：30-18：06

		0

		0

		0元



		23

		8/4

		17：30-22：50

		17：30-22：50

		5

		1195元



		24

		8/5

		23：24-27：00

		0

		0

		0元



		25

		8/6

		24：50-26：17

		0

		0

		0元



		26

		8/7

		17：30-23：53

		17：30-23：53

		6

		1455元



		27

		8/8

		17：30-27：54

		21：27-27：45

		6

		1455元



		28

		8/9

		17：30-27：32

		0

		0

		0元



		29

		8/10

		20：50-24：52

		0

		0

		0元



		30

		8/11

		17：30-22：30

		17：30-18：20

		0.5

		104元



		31

		8/12

		17：42-23：39

		21：16-23：39

		2

		416元



		32

		8/13

		23：25-26：10

		0

		0

		0元



		33

		8/14

		23：00-26：20

		0

		0

		0



		34

		8/15

		24：51-26：28

		24：51-26：28

		1.5

		312元



		合計

		


		


		


		


		16,994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吳姍錞  

訴訟代理人  楊曉菁律師

被      告  國軍左營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洪恭誠  

被      告  鄭佳榮  

            張珮雯  

            葉邦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嘉裕律師

            劉興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另應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負擔百分之六十三，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前段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參佰肆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及被告丁○○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肆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7年任職於被告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會計助理員，負責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然原告自112年7月1日起調職擔任醫療基金部分之出納，負責院內門診住院收入及出帳每日結帳日報之業務。詎料調職後，部門主管即被告丁○○未給予原告員工訓練，且明知原告僅能自己摸索，又需於每日中午前完成前日之報表，經常加班至凌晨，卻不同意原告加班之申請，致原告無法如實領取加班費，甚且丁○○會以主管身份召開檢討會議，由被告張佩雯、被告丙○○及其他部門同仁等人集體對原告檢討，要求原告反省、寫檢討報告，刁難、指責原告，並強要原告道歉，工作環境不佳。此外，丁○○亦因原告罹病開刀請假乙事，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並迫使原告離職，部門同仁被告甲○○、丙○○亦於部門群組內對原告進行群體網路霸凌，致原告心理嚴重受創。

　㈡而被告醫院對前述工時過長、霸凌狀況等不合理職場環境，並無防止程序，且各負責人知悉原告之困境均未主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第7款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4款之規定，且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原告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存證信函對被告醫院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9月16日送達被告醫院。原告於被告醫院間勞雇關係業經原告於112年9月16日終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資遣費新臺幣（下同）89,349元，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請求發予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此外，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如附表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欄所示之加班，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39,772元。

　㈢另丁○○、甲○○、丙○○製造敵意工作環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不法侵權行為，違反勞工健康之職場環境，侵害原告身心健康、名譽、隱私等權利，原告依民法第185、 184、195條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840元及慰撫金2000,000元，而被告醫院為其等之雇主，且被告醫院主管人事之人官、政戰主管均知悉前揭經過並未處理，爰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與其他被告連帶賠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醫院應給付原告129,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壹份；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醫院以：

  ⒈原告接任調職後之基金出納職務前，其前手即被告丙○○即已擬定業務交接業務及教導日程表教導原告，惟原告接任後業務頻頻出錯，均須其他同事協助處理，而其先前擔任此一職務之同仁均無此種情形，顯然原告無心於該職。且原告於112年年8月15日旋即以開刀手術為由請假4周，並於同年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原告既然係因其個人身體因素及生涯規劃而終止勞動契約，非由被告醫院終止，自無從請求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另原告於109年9月1日曾代理被告丙○○當時負責之基金出納業務1個月，理應對該業務熟悉，且當時原告同時辦理二項業務，亦未見有加班之情形。又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第33條第6項規定，「預期或臨時加班」均須於線上人資系統填具「申請加班」並呈奉單位主管核定，始得加班。惟原告並未依前揭規定「申請加班」並經主管核定，所為加班與規定未符。且原告所提事證，僅能證明原告人於醫院，不足以證明原告加班之事實，自無從請求加班費。又被告丁○○、丙○○、甲○○並無霸凌侵害原告權益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醫院連帶賠償醫療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丁○○以：

　　被告丁○○有責成丙○○擔任指導員一對一教導原告，並無原告所稱漠不關心之情形。且原告自112年7月1日擔任醫療事業基金出納業務至112年9月18日離職止，從未依規定提出加班申請，卻於離職後污衊未給予加班費，原告之主張均屬不實。另原告係自行表示有離職意願，並無人迫使原告離職，丁○○亦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丙○○以：

　　被告丙○○就原告調職後之職務，已有詳細解說並實際作業讓原告學習，並無原告所指讓原告自己摸索之情形，更無於群組內霸凌原告之行為，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甲○○以：

　　被告甲○○於群組內之言論均係單純分享，並無針對原告之意思，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法官會同兩造整理爭點，結果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本院採為判決之基礎）：

  ⒈原告自107年12月3日起任職於被告醫院，擔任主計室助理會計員，原負責軍醫院醫療出納及年度申報所得業務，自112年7月1日起變更工作內容為附設民眾診療處醫療基金部分之出納，每月薪資為37,315元。

  ⒉原告經被告醫院醫師診斷「尿失禁合併陰道脫垂及子宮頸發炎」，並於112年8月15日住院，翌日接受陰道修補手術，於同年8月22日離院，醫囑註明宜休養4週。又於112年8月23日經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診斷「雙側乳房腫瘤」，另於同年8月30日診斷「臀部腫瘤」，於同年9月3日住院開刀切除，9月8日出院。

  ⒊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葉邦勳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

  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於112年9月27日至被告醫院勞動檢查，結果如原證十四所示。

  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並因上開疾病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

  ⒍原告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

  ⒎原告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是否為提出離職或僅為討論，兩造有爭執）。

  ⒏如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且得請領加班費，其得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另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

  ㈡爭執事項：

  ⒈加班費部分：

  ⑴原告有無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加班？

  ⑵如有，該等加班是否因未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經主管核准而不得請求加班費？

  ⒉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⑴原告係自行離職或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⑵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何？

  ⒊損害賠償部分：

  ⑴被告丁○○、甲○○、葉邦勳有無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原告請求其等與被告醫院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⑵原告如不爭執事項⒌所示之病症與前開職場霸凌有無關聯？

  ⑶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加班費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有於原證四所示之時間加班，並提出原證四所示之照片及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41至297頁），惟經比對後；

　⑴112年7月部分：

　　其中如附表7月3日部分未見原告提出之事證；7月5日部分原告提出之發票無法證明為加班起始點，僅有翌日2時16分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2時47分結束加班；7月9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4時26分結束加班；7月1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打卡下班時間認定第一段加班結束時間，另無證據證明第二段加班時間至翌日3時，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結束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為翌日0時12分；7月11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不能以發票認定加班起始時間，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32分開始加班；7月12日第二段加班部分無法認定加班起始時間，無從計算加班時數；7月13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至19時34分，第二段加班亦無起始時間之證明，且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1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加班起訖時間；7月15日部分僅有一張加班時間照片，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7日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結束時間，無法認定加班時數；7月18日部分停車場照片無法證明加班起始時間；7月20日部分無法以發票時間認定；7月24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有加班至18時44分僅能以打卡記錄認定；7月25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後即加班，亦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無法計算加班時數；7月2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7月31日部分打卡時間與照片時間相近，可認定有持續加班。

　⑵112年8月部分：

　　8月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接續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0時20分開始加班，且加班結束時間依照片顯示時間僅能認定至25時51分；8月2日部分因有打下班卡紀錄，僅能認定下班後加班至20時1分，其後加班部分無法認定起始時間，無法計算時數；8月3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8月5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無法計算加班時數；8/6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加班開始時間，亦無證據證明加班結束時間；8月8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證明有加班，僅能以照片認定自21時27分開始加班；8月9日對話紀錄無法佐證加班起訖時間；8月10日部分發票無法認定有加班；8月11日部分有打下班卡紀錄，且與照片時間相隔過遠，無法認定是否自17時30分即加班，僅能以打卡紀錄計算加班時數；8月12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計算加班時數，僅能以照片時間認定；8月13日、14日部分無法以發票認定有加班，堪認原告實際之加班時間及時數即如附表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及加班小時數欄位所載，而被告對於原告計算之每小時加班費數額並不爭執，爰依原告計算之數額認定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得請求之加班費欄所示，合計為16,994元。

　⑶至於原告雖另聲請命被告提出原告電腦之瀏覽器紀錄，欲佐證原告確有於原證四所示時間實際加班之情形，而被告則未能提出該等資料，惟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提出加班費之請求後，資訊室有扣他的電腦查閱瀏覽紀錄，可是瀏覽紀錄看不出來有沒有加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9至360頁），且本院審酌單就瀏覽器之瀏覽紀錄，確實難以判斷原告實際操作電腦之情形，亦無法判斷有無實際加班之情事，自不能以被告未提出此項電磁紀錄，即推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亦不影響本院前開對原告加班時數之認定。

  ⒉被告雖辯稱依被告醫院工作規則，加班需經主管核准，原告並未經主管核准加班，應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被告醫院工作規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1至342頁）。然證人即被告醫院財務官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原告當時負責的業務流程，就是醫院每天有病人看診，產生帳務報表，隔天早上需要將出入帳做成日報表，做完後需要陳核經過我、主任再給院長，規定是中午前院長要核批完。原告調任前工作能力及態度均無問題，7月1日後與原告原先之業務相比，工作量明顯增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4、358、361頁），堪認原告當時負責之業務確有製作並陳核日報表之時限，於原告對於業務尚無法上手，業務量亦較先前明顯增加之情形下，自有加班趕製之必要。而依被告提出之主計室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即被告丁○○於明知原告經常需加班趕製日報表之情形下，不僅未告知其得申請加班費，反而重申加班應經過主管核准之規定，不啻告知原告不得申請加班費，如被告醫院一方面不允許原告申請加班，一方面又要求原告需於時限內提出日報表，實屬強人所難，自不能徒以原告未能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遽論原告加班未獲主管同意，即不得請領加班費，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此部分辯解，自不足採。

　㈡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工法令情節而有損害原告權益之虞，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復已於112年9月15日以如原證十五所示之存證信函向被告醫院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醫院於112年9月16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確已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應於斯時即已合法終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於並於112年8月22日分別向被告丁○○及主計室預財官戊○○表示因個人身體狀況決定離職，且於同年月23日以個人身體因素及另已生涯規劃安排為由，撰打於離職簽呈，並於同年月24日即退出工作群組，應係自行離職云云。惟原告雖曾有以被告醫院答辯狀被證5、6 所示之對話向丁○○、主計室預財官戊○○表明離職意願，為兩造所不爭執，然依該對話內容可知（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37頁），被告醫院之離職程序，尚須提出經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且須經簽核程序，而本件原告於為前開對話後，始終未提出親筆簽名之離職報告，亦未經完備簽核程序，自難認已向被告醫院為自行離職之意思表示，應不生自行離職之效力，原告與被告醫院間之勞動契約，自不因而終止，被告此部分辯解，並不足採，亦不影響原告前述依勞基法第第14條第1項第6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⒊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分別明定。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合法有據，業如前述，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兩造對於如原告得請求資遣費時，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如原告主張之數額並不爭執，堪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89,349元，應屬有據。

　⒋又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依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本件原告既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原投保單位即被告醫院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當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所謂職場霸凌，係指員工於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同仁間或主管及部屬間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畏懼、羞辱、孤立及受創，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認定職場霸凌，應就個案審酌行為人之行為態樣、內容、次數、頻率、目的、動機等具體情況，及考量是否為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並綜合判斷有無逾越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範圍，以資認定。

　⒉查被告丁○○為被告醫院主計室主任，被告甲○○、丙○○為主計室同事，其等有如原證八所示於工作群組內之圖文言論（見本院卷一第59至7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綜合被告丁○○於工作群組內之對話，可見丁○○刻意針對原告表示不離職之訊息，以「這樣算戲弄長官嗎」等語回應，並暗諷原告「說鬼話」，且將可私下告知原告之請假所附診斷證明塗改乙事，刻意於群組提出，並暗諷原告「可以請人事部門核准你的假」等語，另就原告向人事官詢問其他同仁請留職停薪之情形，刻意暗諷原告「我會當面祈禱祝福他可以請一輩子的假喔」等語，甚至於原告被迫於群組詳述自己病情及向人事官詢問之過程後，進而以「我還在納悶是誰，原來是人官跟你說的，我現在去找他算帳」等語回應，更進而去質問人事官，致使人事官對原告抱怨及誤解，有原告與人事官間之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另就原告是否離職乙事，被告丁○○未經取得原告之同意，即擅自聯繫原告之先生要求聯絡說明，亦造成原告先生之困擾，有原告提出與其先生之對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7頁），堪認丁○○確有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行為，應符合前述職場霸凌之要件。

　⒊而就被告甲○○、丙○○部分，依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雖可見甲○○有張貼積壓公文及曠職遭免職之新聞，丙○○則有回應沒想到有這麼多「自私」的人等語，另甲○○張貼情緒對身體的影響翻拍照片，丙○○則另有於原告說明其病況及請假情形後，對原告之請假表示不滿，甲○○則要丙○○不要說了，免得被說霸凌，另丙○○有將工作群組圖片改為馬賽克之人像，甲○○則將群組名稱改為左營群魔亂舞團等情形。然張貼新聞部分與原告之情形並不相同，難以確認是否確有影射原告之意思；張貼情形對身體的影響照片部分，列舉之病症甚多，亦無刻意指涉原告之情形；而對原告請假表示不滿部分，因原告確實有請長假之情形，且業務亦需由丙○○分擔，縱令其表達不滿，亦難謂有何違反社會常情，而有刻意霸凌原告之情事；改變群組圖片及名稱部分，則亦無法確認是否暗指原告。且其餘原告指訴部分，亦無法界定是否有暗指原告，尚難認甲○○、丙○○之行為，已達藉由不公平對待，持續性的冒犯、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構成職場霸凌。

　⒋原告另指稱丁○○召開檢討會議，連同其他同事公審原告要原告道歉部分，依被告提出之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5頁），其內容尚難認定有刻意針對原告之情形，亦未達刻意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嘲諷或侮辱原告之程度，尚難認定屬職場霸凌之行為。至於原告所指主計室其他同仁遭霸凌之情形，雖據證人即被告醫院主計室前預財官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認為遭職場霸凌之情形（見本院卷二第346至351頁），但均與原告指稱之情形有別，尚難據以推論原告有何遭職場霸凌之情事。

　⒌綜上，本件得認定確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者，應為丁○○。而原告於112年8月31日經祈福診所診斷「有焦慮的適應障礙症」、「適應性失眠症」，為兩造所不爭執，此外，原告亦經盧市芳中醫診所診斷罹患睡眠障礙症，及於耕心療癒診所診斷罹患非特定的鬱症，單次發作，有該等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05、107頁），且依耕心療癒診所之病歷表記載，原告確有多次提及想自殺及與在對被告醫院申訴及要一個道歉等語，足徵原告罹患之上開精神疾患，確與其於被告醫院遭被告丁○○為職場霸凌有關，堪認原告有因該職場霸凌行為而受有身體權之侵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賠償其所受之損害。而原告因上開精神疾患就醫支出醫療費用1,8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自得就該等因而增加之生活費用，請求被告丁○○賠償。

　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查本件原告因被告丁○○前述職場霸凌行為，因而罹患前開精神疾患，堪認原告之精神確受有相當之痛苦無訛，自得請求被告丁○○賠償精神慰撫金。茲本院審酌被告丁○○對原告職場霸凌之持續期間、行為態樣、侵害程度、兩造之職業、收入及財產狀況（詳見本院限閱卷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兩造於本院之陳述，見本院卷一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99至400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於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合計原告得請求之賠償數額應為101,840元。

　⒎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丁○○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時，係擔任被告醫院之主計室主任，其利用執行職務上之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因而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開規定，被告醫院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被告醫院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因係請求法院擇一而有利原告之認定，而本院既依上開規定已認被告醫院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就該部分即毋庸加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於任職期間如附表本院所認定之時間加班之情形，應得請求被告醫院給付加班費；另被告醫院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後，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又被告丁○○確有利用職務上機會對原告為職場霸凌行為，並因而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丁○○及被告醫院連帶賠償醫藥費及慰撫金合計101,840元，惟被告甲○○、葉邦勳並無共同霸凌原告之情形，自無從請求其等連帶賠償。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勞基法第19條、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醫藥費及慰撫金，於請求被告醫院給付106,343元（計算式：16,994＋89,349＝106,343），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暨請求被告醫院與被告丁○○連帶給付101,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醫院及丁○○翌日即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就被告醫院敗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且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主文第1項前段及第2項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

編號 日期 原告主張之加班時間 本院認定之加班時間 加班時數 得請求之加班費 1 7/3 17：30-19：22 無 0 0元 2 7/4 22：12-25：34 22：12-25：34 3 676元 3 7/5 23：58-26：16 無 0 0元 4 7/6 25：54-31：00 25：54-26：47 1.5 312元 5 7/7 17：30-20：30 17：30-20：30 3 676元 6 7/9 21：32-28：32 21：32-28：26 6.5 1584元 7 7/10 17：30-19：42 23：45-27：00 17：30-19：04 23：45-24：12 2 416元 8 7/11 17：30-26：02 20：32-26：02 5.5 1325元 9 7/12 17：30-20：15 24：30-26：19 17：30-20：15  2.5 546元 10 7/13 17：30-19：34 24：00-30：50 無 0 0元 11 7/14 17：30-23：46 22：44-23：46 1 208元 12 7/15 23：46-29：00 無 0 0元 13 7/17 24：57-28：31 無 0 0元 14 7/18 13：30-14：37 24：17-26：19 13：30-14：37 1 208元 15 7/20 17：30-18：15 21：36-27：01 17：30-18：15 21：36-26：57 6 1455元 16 7/24 17：30-18：44 24：12-29：48 17：30-18：04 24：12-29：48 6 1455元 17 7/25 17：30-21：11 0 0 0元 18 7/26 17：30-20：56 0 0 0元 19 7/31 17：30-23：10 17：30-23：10 5.5 1325元 20 8/1 17：30-26：21 20：20-25：51 5.5 1325元 21 8/2 17：30-27：31 17：30-20：01 2.5 546元 22 8/3 17：30-18：06 0 0 0元 23 8/4 17：30-22：50 17：30-22：50 5 1195元 24 8/5 23：24-27：00 0 0 0元 25 8/6 24：50-26：17 0 0 0元 26 8/7 17：30-23：53 17：30-23：53 6 1455元 27 8/8 17：30-27：54 21：27-27：45 6 1455元 28 8/9 17：30-27：32 0 0 0元 29 8/10 20：50-24：52 0 0 0元 30 8/11 17：30-22：30 17：30-18：20 0.5 104元 31 8/12 17：42-23：39 21：16-23：39 2 416元 32 8/13 23：25-26：10 0 0 0元 33 8/14 23：00-26：20 0 0 0 34 8/15 24：51-26：28 24：51-26：28 1.5 312元 合計     16,994元 





